
《深圳市公园命名规则》

起草说明



为规范公园地名管理，依据《地名管理条例》《广东省

地名管理条例》《深圳市地名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有关规定，结合本市情况，起草了《深圳市公园命名规则》

（以下简称《规则》）。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和必要性

2012 年《办法》颁布施行，明确了我市地名命名、更名

及注销的规则及程序。《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各类地理

实体地名具体的命名、更名规则由地名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

定。目前，全市已分别制定印发了《深圳市轨道交通线路及

站点命名规则》《深圳市道路命名规则》等规范性文件，但

公园相关命名尚无具体规范。

截止 2023 年，深圳已建成各类公园 1290 个，成为名副

其实的“千园之城”。根据《深圳市公园城市建设总体规划

暨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 年）》，2025 年全市公园数量

应达 1350 个，2035 年达 1500 个。然而在现实工作中，因目

前公园命名工作无规范流程和标准依据，部分公园名称存在

着重名、名称属性不匹配等问题，对于全市公园的整体规范

化管理起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不符合深圳高质量推进公园

城市建设的发展趋势。为加强全市公园命名规范化管理工

作，制定系统的公园名称命名规则十分必要。

二、《规则》主要内容说明

依据《办法》，结合多年工作实践情况，参考借鉴成都、



青岛、宁波等城市编制的地方地名规划、建筑物、道路等命

名法则，起草完成本《规则》，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适用范围

本规则针对深圳市域范围内的公园命名，包括自然郊野

公园、城市公园、社区公园和类公园。《规则》进一步明确

公园的具体内涵：

自然郊野公园是指以生态保育为主要目的，兼顾科研、

科普教育和居民休憩等功能，包括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

地公园、郊野公园、海洋公园等。

城市公园是指以游憩为主要功能且具有一定生态功能，

为整个城市服务，向公众开放。城市公园包括设施完善、规

模较大的综合公园和植物园、儿童公园、人文遗迹公园、纪

念公园、主题公园、体育公园、矿山公园、滨海/海滨公园、

雕塑公园等专类公园。

社区公园是指一定范围内为居民提供户外休憩、运动和

观赏等活动空间的开放式绿地，包括一般社区公园与规模较

小、利用社区周边绿化空间灵活设置的口袋公园等。

类公园是指通过复合利用各类功能空间、建设具有公园

功能和品质的复合型绿色空间，包括线性类公园和点状类公

园。线性类公园为利用绿道、河道、滨海、桥梁下方等具有

一定宽度的廊道空间建设兼具公园功能的复合型开放式绿

地。点状类公园为结合市政设施、文体设施、学校、商业、



办公等空间进行公园化建设的复合型开放式绿地。

（二）命名原则

包括公园名称命名的基本原则及通名、专名的一般原

则。

基本原则是“一园一名、名实相符、简洁明了、规范有

序”，应体现命名的实用性、稳定性、整体性、文化多元性，

并充分征求公众意见。

（三）通名命名规则

参考相关城市经验，结合深圳实际，确定公园通名的一

般情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定特定公园通名的定义及词

库，不同类型公园应按照词库选取相应通名进行命名。包括：

（1）自然郊野公园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标准采用“森

林公园”“地质公园”“海洋公园”“湿地公园”“郊野公

园”作为通名；

（2）城市公园中的综合公园应采用“公园”；专类公

园可根据功能类型，按照相关规范标准选择“体育公园”“植

物园”“遗址公园”“儿童公园”“矿山公园”“滨海/海滨

公园”“主题公园”“纪念公园”“雕塑公园”等作为通名；

（3）社区公园应采用“社区公园、园” “口袋公园”

“街心公园”，优先采用“社区公园”作为通名；

（4）类公园原则上不进行公园命名，确需命名，可根

据功能类型及定位，参考城市公园、社区公园的通名使用词



库确定通名，并按程序报批后使用。

（5）明确公园通名应当与公园规模、功能、类型等属

性相匹配；除派生地名外，不得重叠使用多个通名；通名用

词不得违反国家和地方相关规定。

（四）专名命名规则

1.依据《办法》第十八条，结合公园的名称使用特点，

明确专名用词的限制情形。

2.结合公园的特征，分类细化其专名用词规则，包括：

（1）公园专名用词应反映公园所在行政区域、片区以

及内部自然地理实体的特征，宜采用体现当地地理、历史人

文特征和时代特征的词语，增强地名的可识别性、文化性和

时代性和寓意美好的用词，除特殊情况，专名一般不超过两

个词语。

对于以行政区域、区划作为专名、序列化命名、分段命

名等情形，提出对应情形的使用条件，并明确规则。

（2）对位于深圳市历史风貌区、深圳市特色文化街区、

具有历史文化习俗的片区范围内，或靠近历史建筑、文物保

护单位的公园，宜优先考虑派生利用老地名，延续和传承文

化特色。

（3）根据公园的类别，细化专名用词规则。

（4）限定对“国防”“扫黄打非”等具有政治意义和

政策属性的词语的使用。



（5）明确专名用词不得违反国家和地方相关规定，且

应与公园规模、属性、功能等相匹配。

（五）公园更名及销名

明确公园更名及销名的情形，需更名的情形包括应当更

名及建议更名两类，涉及重名或同音应更名的公园，从公园

历史、社会知名度、规模大小、区位条件等维度，细化可优

先保留使用原名称的公园条件，并明确未保留名称的公园的

更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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